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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表态可以配合执法
对于杨先生一家遇到的困扰，帝湖

花园物业管理中心负责人卢燕娜表示，
藏身在108号楼的私房菜馆未办任何手
续，物业工作人员也经常遭遇闭门羹。

“他们不开门、不见面，我们也很难
协调，我们没有强制执法权。”卢燕娜说，
私房菜馆回避管理和沟通，他们多次制
止和要求整改无效，已经将问题反映至
帝湖社区及航西办事处。

上午11点左右，杨先生将此问题反
映至中原区航海西路工商所，所长彭卫东
表示，在这一投诉中工商部门并非执法主
体，但他们可以配合执法。

他表示，《食品安全法》第一章第四条
规定，食品的生产、流通、餐饮服务活动，
分归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督3个管理部
门负责，“针对餐饮服务行业的违规，食药
局才是执法主体，工商可以配合执法”。

执法局称督促对方整改
在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

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郑政办
（2012）54 号文《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
整治规范郑州城区生产经营场所的意
见》，其中“属于在市区建成区居民住宅
内开办餐饮服务场所的，报市、区环保
局”处理。

记者拨打 12369 环保投诉热线联系
到郑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称如果业主
投诉的是油烟和噪声问题，应该归执法
局处理。

记者随即致电中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督促扰民的私房
菜馆进行整改，但不能取缔对方。

“产生油烟和噪声扰民问题后，可以
请环保部门对其进行监测，超出国家标准
就会进行处罚。”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处私房菜馆并未办理相关营业执照，应
该请工商和税务机关对其予以取缔。

杨先生表示，私房菜馆扰民将近两
年，且营业期间未办理相关营业执照，自
己投诉、报警 30 多次，依然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律师：菜馆侵犯了业主相邻权
2004年10月，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曾就《郑州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居民楼
内不能开办饭店、洗浴等影响居民生活
的经营服务场所，即便是居民楼内规划
作为商业服务用房的也不能开办经营服
务场所。

河南金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贤飞表
示，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小区内的业
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若业主将住宅改变为餐馆用来经营
餐饮，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
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若未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的，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排除妨害、
恢复原状或予以赔偿损失。”他认为，相邻
权是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
自己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应当以不损
害其他相邻人的合法权益为原则。

“天中私房菜馆侵犯了杨先生的相邻
权，杨先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他表示，权利的行使给相邻人
的人身或财产造成危害的，相邻人有权要
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赔偿损失。

私房菜馆藏身居民楼
划拳、搓麻、油烟，楼下邻居烦坏了
执法局称将督促整改，取缔成了大难题

帝湖畔，业主居民楼开起私房菜馆，两年来开着豪车前来品尝私房菜的客人消费后还打麻将到深夜。楼下业主
不堪其扰，安装摄像头贴出微博曝光的告示，依然未能击退噪声和油烟侵袭，不得不一度带着家人远走海南。
昨日，郑州晚报记者采访私房菜馆遭遇闭门羹，而就此问题咨询工商、食药、环保、执法各有说法，取缔无证经营
的私房菜馆成了一大难题。 郑州晚报记者 汪永森 文/图

市民投诉私房菜馆扰民
昨日上午，帝湖花园小区 108 号

楼1单元业主杨先生向郑州晚报记者
反映，楼上私房菜馆营业近两年，双
方因油烟和噪声问题冲突 30余次。

杨先生居住的108号楼1单元一
二层为复式结构，面积287平方米，楼
上三四层为一郑姓业主购买，2012年
6 月郑某将房屋外租给冯某，装修后
挂出了“天中会所私房菜”的招牌。

“私房菜馆开业时，起步价每位
客人180元，楼下停的都是豪车，停车
位都不够用。”杨先生说，这家私房菜
馆有 4 个豪华包间，专做订台接单生
意，因为油烟以及划拳、打麻将、醉酒
产生的噪声，业主与私房菜馆之间矛
盾渐生并越来越尖锐。

杨先生称，中午和晚上私房菜馆
带来的噪声让人难以忍受，家人为此
向物业、办事处、工商、行政执法、卫
生等部门反映 20 多次，报警求助 10
多次。

发微博迫使菜馆改名

2013 年 11 月，杨先生在自家二
楼安装了摄像头，并在一楼窗户贴出
告示“因饭店扰民，在此就餐者一律拍
照上传微博！特此警告！后果自负！”

杨先生认为，摄像头和微博曝
光会间接制止噪声和油烟。

到此就餐的客人注意到摄像头和
告示后，果然将停在楼下的车辆纷纷转
移到帝湖边，天中私房菜馆的生意受到
一定影响，双方爆发了正面冲突。

杨先生在一次冲突后报警，私房
菜馆负责人被帝湖派出所民警带走，
而杨先生停在楼下的车隔日被泼粪
便，门口被倒上残羹剩饭。

不过，楼上“天中会馆”的牌子悄
然撤去，换成了“汝南县郑州商会”、

“汝南县外来人员郑州委员会”两块牌
子，豪华包间也由四间变成了两间。

2013 年 12 月 7 日夜，杨先生安装
在二楼的监控摄像头不翼而飞，贴
在窗户上的反腐告示也被喷上了白
色油漆。

之后数日，每到中午和晚上的休
息时间，杨先生居所上方便传来敲击
地板的声音，而报警后民警一到敲击
声便会停止。

杨先生表示，民警难以制止楼上
噪声，家人的精神更加紧张，妻子患有
脑血管疾病需要静养，他不得不带着

家人离开帝湖躲避。
“人家到海南是游玩，我们是去

避 难 。”他 告 诉 郑 州 晚 报 记 者 ，除
了 他 们 一 家 ，一 楼 另 一 名 业 主 也
在 春 节 带 着 岳 父 母 到 乡 下 老 家 躲
清静去了。

他告诉记者，家人和邻居与这家
私房菜馆打了一年多的拉锯战，双方
由“正面战争”渐渐转为“冷战”，但出
门躲避终究不是办法，希望相关部门
帮他们重新过上清净的生活。

昨日上午10点半，记者敲开私房菜
馆大门，一名女子听到问询是否有营业
执照时，说了句“这里是办事处，不是饭
店”“什么人啊”后即将房门关闭。

在这短短的房门开关之间，记者

看到正对房门的是一扇类似屏风的物
件，上边是中国风的图案装饰。

郑州电视台一张姓记者叙述上周
的暗访情况，称菜馆内部装饰考究，操
作间和不锈钢灶台设在三楼，有客房
供休息，并有麻将等娱乐设施。

这名记者留取的定额发票上，所
盖印章名称显示为“郑州市中原区私
房菜酒家”，这家饭店登记地址为中原
路与富民路交叉口。

不承认是饭店

业主远走海南躲避噪声

菜馆改名

打电话有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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